
遺屬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年 月 日申請 (填表前請詳閱背面說明)

被
保
險
人

姓名 李大同 出生日期 民國 50 年 11 月 4 日

死亡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Z 1 6 7 8 9 6 7 8 9

符合請領規定之當序
受領遺屬年金人數 共 3 人

(遺屬資料請續填第二頁)

申請金額 元(如無法核算，可不填寫)

匯
入
帳
戶
方
式(

※
請
擇
一
勾
選)

※ 受益人應檢附國內金融機構存簿影本，所附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存簿封面影本應可清晰辨識，以免無法入帳。

☑1.給付金額平均匯入各受益人在下列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帳戶。（如不敷填寫請依下列格式另紙書寫）

受益人姓名 匯入郵局存簿帳戶 匯入金融機構存簿帳戶

林麗麗 局號：□□□□□□-□
帳號：□□□□□□-□

總代號：□□□
帳號：□□□□□□□□□□□□□□

李小明 局號：□□□□□□-□
帳號：□□□□□□-□

總代號：□□□
帳號：□□□□□□□□□□□□□□

李曉義 局號：□□□□□□-□
帳號：□□□□□□-□

總代號：□□□
帳號：□□□□□□□□□□□□□□

□2.經協議後，各受益人同意由 君代表請領年金給付，並匯入其以下帳戶。
(代表請領人必須為符合資格之受益人)

①□匯入代表申請人在金融機構（B）存簿帳戶：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②□匯入代表申請人在郵局(H) 存簿帳戶：局號：□□□□□□-□ 帳號：□□□□□□-□

※受益人因債務問題致帳戶有遭扣押之虞，可申請開立專戶，僅供存入保險給付且存款不會被扣押或強制執行。

□3.請勞保局郵寄「開立專戶函」，申請人再至指定之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受益人存簿封面影本黏貼處------------------

---------------如須分別匯入各自帳戶，請依序黏貼存簿封面影本--------------

(本欄位不敷使用時，可黏貼於背面說明之上)

※ 請覈實填寫上述各項，如有疑義，請電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電話（02）23961266 轉分機 6022 詢問。

※ 郵寄地址：100023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 段 42 號「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收。(如需臨櫃服務或送件，請洽各地辦事處)

配
偶

姓名 林麗麗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Z 2 6 7 8 9 6 7 8 9

結婚
日期

民國 80 年 6 月 6 日
每月工
作收入

1.無 2.□有： 元
領有

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證明

1.無
2.□有
(請檢附身心障礙證
明正背面影本)

受監護

宣 告

1.無
2.□有
(請檢附受監護宣告證
明文件)

國內
聯絡
方式

郵遞區號：□□□-□□□ 電 話：(02) 2396-1266 行動電話： 0990-123456

台北
縣

市 中正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羅斯福
路

街 一 段 巷 弄 4 號 樓之 室

其他遺屬資料填寫欄 （限填寫符合請領資格之當序遺屬）

姓名 李小明 與被保險
人關係 父子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Z 1 6 7 8 9 9 8 7 6
監護人

姓名
與受益人關係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有無

在學

1.□無
2.有；就讀學校： 政治大學
(子女、孫子女成年但未滿 25 歲而在學者，應填寫在學情形)

每月
工作
收入

1.無

2.□有： 元

領有
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證明

1.無
2.□有
(請檢附身心障礙證
明正背面影本)

受監護

宣 告

1.無
2.□有
(請檢附受監護宣告證
明文件)

國內
聯絡

方式

1.同上。
2.□現住址：郵遞區號：□□□-□□□ 電 話：( ) 行動電話：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姓名 李曉義 與被保險
人關係 父子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Z 1 9 8 7 6 6 7 8 9
監護人

姓名
林麗麗 與受益人關係 母子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Z 2 6 7 8 9 6 7 8 9

有無

在學

1.□無
2.□有；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
(子女、孫子女成年但未滿 25 歲而在學者，應填寫在學情形)

每月
工作
收入

1.無

2.□有： 元

領有
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證明

1.無
2.□有
(請檢附身心障礙證
明正背面影本)

受監護

宣 告

1.無
2.□有
(請檢附受監護宣告證
明文件)

國內
聯絡

方式

1.同上。
2.□現住址：郵遞區號：□□□-□□□ 電 話：( ) 行動電話：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姓名 與被保險
人關係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監護人

姓名
與受益人關係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有無

在學

1.□無
2.□有；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
(子女、孫子女成年但未滿 25 歲而在學者，應填寫在學情形)

每月
工作
收入

1.□無

2.□有： 元

領有
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證明

1.□無
2.□有
(請檢附身心障礙證
明正背面影本)

受監護

宣 告

1.□無
2.□有
(請檢附受監護宣告證
明文件)

國內
聯絡

方式

1.□同上。
2.□現住址：郵遞區號：□□□-□□□ 電 話：( ) 行動電話：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 本人已瞭解國民年金法相關規定，茲證明本人為當序受領遺屬且申請書所填各欄均覈實填寫。又如被保險人有
未逾繳費期限應繳納之保險費及逾繳費期限所應計收之利息，由本人請領之保險給付中扣抵；另如有溢領或誤領
之保險給付，應予退還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 依照國民年金法第 50 條規定：「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者，除應予追回外，並按其領取之保險
給付處以 2 倍罰鍰。」另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又如有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 林麗麗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 李小明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 李曉義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林麗麗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遺屬資料

※僅需填寫符合請
領資格之當序遺屬

-2-

(

申
請
人
未
成
年
或
為
受
監
護
宣
告
，
應
由
其
監
護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本局將於受理後以簡訊通知)

(本局將於受理後以簡訊通知)

(本局將於受理後以簡訊通知)

(本局將於受理後以簡訊通知)

受理
編號 － － － 號

國民年金

-1-
114.04 版

1. 請確實填寫當序受領遺屬資料，如填寫欄不敷使用，請依下列格式另紙書寫。所填遺屬均須於本頁下方受益人簽

章處「簽名或蓋章」。

2. 如受益人係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應填報法定代理人身分資料並簽名或蓋章。

3. 當序受領遺屬存在時，後面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如當序遺屬放棄請領或於請領期間死亡或喪失請領條件時，後

面順序之遺屬亦不可請領。受領遺屬年金給付之順序：（1）配偶及子女（2）父母（3）祖父母（4）受被保險人扶

養之孫子女（5）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兄弟、姊妹。

(

中

文

正

楷

親

簽

)

(

中

文

正

楷

親

簽

)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 分行別、科目、編號、檢查號碼)帳

號

總代號

填寫範例 常見問答



請領國民年金保險遺屬年金給付說明

一、 請領資格：
（一）被保險人在加保期間死亡，遺有符合受領年金給付資格之遺屬。
（二） 被保險人在領取身心障礙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遺有符合受領年金給付資格之遺屬。
（三） 被保險人或曾參加本保險者，於年滿 65 歲後，尚未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前即死亡，遺有符合請領資格

之遺屬。
二、 遺屬順位：
（一） 受領遺屬年金給付之順序如下：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孫子女。 5.兄弟、姊妹。

（二） 當序受領遺屬年金對象存在時，不論當序遺屬是否具備請領資格，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當序遺屬
於請領後死亡或喪失請領條件或放棄請領時，亦同。

三、 遺屬請領條件：
（一） 配偶：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規定：

1. 年滿 5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
2. 年滿 4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基本工資。
3. 扶養國民年金法第 40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之子女者。【請參照說明三之(二)】
4. 無謀生能力。

（二） 子女：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如為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 6 個月以上）：
1. 未成年。
2. 無謀生能力。
3. 年齡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基本工資。

（三） 父母、祖父母：
應年滿 55 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基本工資。

（四） 孫子女：應受被保險人扶養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未成年。
2. 無謀生能力。
3. 年齡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基本工資。

（五） 兄弟、姊妹：應受被保險人扶養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未成年。
2. 無謀生能力。
3. 年滿 55 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其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時之基本工資。

四、 遺屬請領條件的認定：
（一） 配偶要年滿 55 歲或 45 歲、父母及祖父母要年滿 55 歲，是指配偶、父母或祖父母在請領遺屬年金時

必須符合的年齡要件，如果還沒達到規定的年齡，可以等到年齡屆滿，符合請領條件的時候再申領。
（二） 配偶婚姻關係存續 1 年以上，指被保險人死亡當日婚姻關係仍存在，且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累計達 1年

以上。
（三） 「無謀生能力」是指符合下列其中之一項規定的人：

1. 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
2.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 子女或孫子女在學，是指就讀於國內公立學校、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或境外當
地主管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之學校，並具有正式學籍者。

五、 年金核付：
（一） 經審查符合請領條件者，自遺屬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或死亡之當月止。遺

屬年金給付之受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自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 5 年得領取之給
付，追溯補給之。但已經由其他受益人請領之部分，不適用之。

（二） 如經審查符合請領條件及申請手續完備者，將於次月底前匯至申請人指定的國內金融機構帳戶。
六、 給付計算標準：
（一）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者，以「月投保金額 × 保險年資 × 1.3%」計算金額發給。
（二） 領取身心障礙年金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者，按被保險人國保年資計算之身心障礙年金或老年年金金額

之半數發給。
（三） 被保險人或曾參加本保險者，於年滿 65 歲後，尚未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前即死亡者，按「月投保金額 ×

保險年資 × 1.3%」之半數發給。
（四） 前三項規定計算後之遺屬年金金額不足 4,049 元時，按 4,049 元發給。(109 年 1 月起，金額由 3,628

元調整為 3,772 元；113 年 1 月起，金額由 3,772 元調整為 4,049 元)
（五）依前述規定計算後之金額，再計算符合給付條件之受益人人數，每多 1 人加發 25%，最多加計至 50%。
七、 請領手續：
（一）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時，應備書件如下：

1. 遺屬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 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者為判決書(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

亡方式如係「他殺」、「不詳」或死亡原因為「解剖鑑定中」，應出具保險事故發生經過之書面資料，
以證明有無申請人故意犯罪行為)。

3. 載有死亡登記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若受益人為配偶時，應載有結婚日期；受益人為養子女時，應
載有收養及登記日期。請領人與死亡之被保險人非屬同一戶籍者，應同時提出各該戶口名簿影本。

（二） 申請人依所適用之請領條件，另須檢附之其他證明文件如下：
1. 以「在學」資格（子女或孫子女）申請者：

應檢附學費收據影本或在學證明(亦可檢附已蓋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背面影本)，並應於每年九
月辦妥註冊程序後，重新檢具在學證明文件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核。
【註：若係就讀於國內高級中等(職業)學校或大專院校(不含軍事學校)，且有在申請書上填寫學校
名稱者，即可免檢附在學證明資料，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透過教育部建置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籍查驗平台」或「國內大專校院學生學籍資料電子查驗服務機制」直接比對在學情形。】

2. 以「無謀生能力」資格申請者：
應檢附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受監護宣告之證明文件(「法院監護宣告裁定書及裁定確定
證明書」或「登載受監護宣告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其監護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監護人非本國籍時，應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或居留證影本)。 

3. 以「受被保險人扶養」申請者：（孫子女或兄弟姊妹）
應檢附受被保險人扶養事實之相關證明文件。

4. 以「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領取遺屬年金時之基本工資」申請者：
應檢附薪資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5.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者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者，其所出具之遺屬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應另

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名或蓋章，並檢附法定代理人之戶口名簿影本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送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

（四）請領遺屬年金給付者，如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請領時應檢附經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並應
每年重新檢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核。所檢附之文件為我國政府機關以外製作者，應經下列單位驗證：
1.於國外製作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臺使領館或授權機
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2.於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驗證。3.於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駐香港或澳門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所附證明文件為外文
者，應檢附經上述所列單位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八、 監護有關規定：
（一） 民法第 1094 條第 1 項：「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

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1.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2.
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3.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 戶籍法第 11 條：「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設置、選定、改定、酌定、指定或委託
監護人者，應為監護登記。」

九、 注意事項：
（一） 遺屬具有受領二種以上遺屬年金給付之資格時，應擇一請領。
（二） 被保險人符合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遺屬

年金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三）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74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同

時符合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另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
規定：「被保險人發生同一保險事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同時符合請領本保險、勞工
保險、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軍人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給付條件時，
僅得擇一請領。」

（四） 所稱父母、子女係指生身父母、養父母、婚生子女(包括依民法規定視為婚生子女者)，或已依法收養
並辦妥戶籍登記滿 6 個月之養子女而言。養子女不得請領生身父母之遺屬年金給付。

（五） 遺屬於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停止發給：
1. 配偶再婚。
2. 扶養子女之未滿 55 歲配偶，於其子女不符合國民年金法第 40 條規定之請領條件時。(註：日後若

又符合請領條件，應再行檢具申請書件重新提出申請)
3. 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於不符合國民年金法第 40 條規定請領條件時。

(註：日後若又符合請領條件，應再行檢具申請書件重新提出申請)
4.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5. 失蹤。

（六） 領取年金給付者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檢具相
關資料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年金給付。

（七） 受益人如因債務問題，年金入帳可能遭扣押或執行，得向勞保局申請開立年金專戶之證明文件，再持
該證明文件至指定的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八） 國內聯絡方式填寫國外地址者，如在國內仍有戶籍，均以國內戶籍地址寄發通知。
（九） 遺屬年金給付請領條件的每月工作收入，109 年 5月（含）以前，為未超過「國保月投保金額」；自 109

年 6 月（含）起以未超過「基本工資」為請領條件。

-3-
-4-


